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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案》中制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包括工程措施、监测预

警措施等，措施设计有一定针对性和可实施性。按专家意见，经过补充内容修改后，

已达到规范要求。 

评审结果：该《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规范、技术标准的要求，相关

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措施基本可行，投资估（概）

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基本达到了规范要求，专家组同意

《方案》通过评审。编制单位已按专家组意见作了修改完善，可以按规定程序上报备

案和提供使用。 

三、土地复垦部分 

（一）本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较为齐全；调查研究与数据

处理方法正确，数据基本可信；提出的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基本可行；复垦

费用估（概）算依据较充分，测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

据。 

（二）原则同意《方案》中矿山开采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损毁土地方

式主要为地下开采损毁，复垦区范围内损毁土地总面积 74.2267 公顷，其中已损毁土

地面积 6.6782 公顷，拟损毁土地面积 67.5485 公顷。损毁土地类型为：损毁旱地

30.3314hm
2、果园 0.6855hm2、乔木林地 23.8119hm2，灌木林地 10.444hm2、其他林地

0.1658hm2、其他草地 1.9459hm2、采矿用地 2.0043hm2、农村宅基地 2.0553hm2、农村道

路 1.8447hm2、公路用地 0.6182hm2、河流水面 0.0879hm2、空闲地 0.1734hm2、裸地

0.0584hm2。  

（三）原则同意《方案》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

果基本可信。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为 12.80（2022 年 7 月～2035 年 4 月），适用

年限为 5 年（2022 年 7 月～2027 年 7 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74.2267 公顷（规划复

垦总面积 73.6968 公顷，其中规划复垦为旱地 32.5131hm2、园地 0.6855hm2、乔木林地

34.3805hm2、其他草地 1.9459hm2、修缮农村宅基地 2.0485hm2、修缮公路用地 0.5291hm2、

修缮农村道路 1.5063hm2、修缮水域 0.0879hm2），复垦率为 99.29%。 

（四）原则同意《方案》中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工程技术措施、生物化学措施

和复垦措施。基本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五）原则同意《方案》中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增

加方案的可操作性。 

（六）原则同意《方案》中编制年限 12.80 年土地复垦投资估（概）算测算结果。

确定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 428.74 万元（0.3878 万元/亩）；动态总投资为 555.81 万元

（0.5028 万元/亩）。《方案》适用年限 5 年，在复垦方案使用年限内，静态总投资为

21.61 万元 ，动态总投资是 22.14 万元 ；项目复垦资金预存按复垦方案服务年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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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存，首期预存资金不低于静态总投资的 20%，首期预存资金 85.75 万元。矿山企业要

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或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土地复垦前期投入额度，并

根据复垦工作计划安排，保障复垦经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

用好用活基金和土地复垦费用，切实做到“边开采、边治理”。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

利进行。  

（七）《方案》 经过补充内容修改后，已达到规范要求。 

四、专家组强调事项 

（一）需强调的特别突出的地质灾害隐患或地质环境问题，防治措施要落实。 

（二）矿山企业抓紧落实土地复垦资金，落实责任，明确土地复垦资金使用计划、

开展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并按要求定期向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复垦实施情

况，接受当地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三）矿山工程建设活动应当节约利用土地和保护耕地情况下，促进损毁土地优先

复垦为耕地，保证土层厚度、土壤质地、土壤 PH 值、土壤有机质等指标符合要求，达

到可供利用状态。严禁有害元素、重金属超标。 

（四）本方案设计复垦为耕地的区域，需采取土地翻耕与土壤改良措施（土壤培肥），

连续撒播光叶紫花苕三年。对复垦为林地的，树苗成活率要达到 90%以上。 

（五）矿山企业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强对矿山

生态修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治理工程

计划。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谁损毁、谁复垦”原则，切实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与土地复垦的责任和义务。 

五、评审结果 

综上所述，该《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相关分

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措施基本可行，投资估（概）算

测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基本达到了规范要求，专家组同

意《方案》通过评审。编制单位已按专家组意见认真作了修改完善，可以按规定程序

上报备案和提供使用。 

 

 

专家组组长（签名）：  

                   2022 年 9 月 8 日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富乐铅锌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唐贤鸿 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 段  平 曲靖市水务局 高级工程师 

3 冯  江 曲靖市环境监测站 正高级工程师 

4 王劲松 曲靖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高级工程师 

5 李成献 曲靖市建森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造价工程师 

 




